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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民政厅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民政工作，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厅

党组书记、厅长陈斌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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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浙江省民政厅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TOPIC

民政部组织编写的《深入学习

习近平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

述》出版发行后，青海省民政厅

党组高度重视，把学习贯彻好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民政工作

的重要论述》作为坚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的具体实践，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按照民政部《关于学

好用好〈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民

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的通知》要

求，迅速行动，统筹谋划学习贯

彻工作，于近日印发《青海省民

政厅认真学习贯彻〈深入学习习

近平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

的实施方案》，率先在厅系统开

展学习贯彻活动，带动全省民政

系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

实施方案紧扣青海民政工作

实际，结合主题教育进展，从“以

上率下领导带头”“扩大范围全员

参与”“全面系统融会贯通”“拓宽

途径增强实效”“联系实际转化成

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对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重要论

述学懂、弄通、做实的重点内容和

工作方法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

了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具体的

组织措施，着力推动学习贯彻往

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切

实推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

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

力和生动实践。

为加强对基层民政部门学

习贯彻工作的指导，省民政厅专

门下发通知提出具体要求，指导

基层民政部门把学习贯彻《深入

学习习近平关于民政工作的重

要论述》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结合

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

起来，同扎实开展第二批主题教

育结合起来，同扎实抓好年终岁

尾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着力在加

强组织领导、深化学用结合、坚

持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不断夯实

民政干部思想理论根基，激发全

省民政干部与党同心、跟党奋进

的内生动力，推动各项民政工作

改革发展、走在前列，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青海篇

章新征程中贡献更多民政力量。

（据青海省民政厅）

青海省民政厅部署学习贯彻 《深入学习
习近平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

湖北省民政厅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
工作的重要论述热潮

近日来，湖北省民政厅通

过组织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专题研讨、支部主题党日、党

员干部自学等系列活动，掀起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

作的重要论述的热潮。

湖北省民政厅党组率先垂

范，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议，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

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并

开展研讨交流，厅党组书记杨

泽发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系

统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民政事

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是党的创新理论

在民政领域的具体体现，具有

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

和针对性，为推动民政事业高

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厅直系统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

论述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坚持

领导带头学、及时跟进学、创新

方式学，将学习贯彻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深入领会核心要义、

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

求，将其贯穿到民政工作全过

程，持续开创湖北民政事业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各党支部结合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在自学基

础上，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政工作重要论述，围绕“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

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湖北民政

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专题

研讨，交流心得体会。

社会组织管理处处长吴远

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

社会参与机制，发挥有关社会

组织作用。近年来，省民政厅通

过政策创制、示范引导等多种

途径，督促指导全省社会组织

登记机关、各全省性社会组织，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社会组织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有力促进了社会

组织集体有序发展。将继续组

织实施社会组织建功先行区三

年行动，动员引导各社会组织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展示形

象、打造品牌，为建设全国构建

新发展格局先行区贡献更多社

会组织力量。

社会救助处处长刘兵：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社会救助工作的系

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湖

北社会救助工作注入了强大动

力。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同志将

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以满足困难群众美好生活

需要为目标，加强低收入人口动

态监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

助体系，采取更多惠民生、解民

忧、暖民生举措，着力解决困难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现综合救

助、精准救助、高效救助、温暖救

助、智慧救助，推动困难群众实

现共同富裕。

社会事务处处长韩华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

重要论述透射出深厚的人民情

怀。作为社会事务工作者，必须

在学习中厚植人民情怀、坚定

初心使命。要聚焦群众关切，始

终把婚姻家庭之“喜”、人民群

众“身后事”之“难”、残疾人康

复照护之“忧”和流浪乞讨人员

生活无着之“愁”作为改进工

作、推动发展的落脚点，在工作

思路上与中央合拍、行动上与

时代同步、情感上与群众共鸣。

养老服务处副处长黄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工

作的重要论述，为推动养老服

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养老

服务工作者将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积极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

场、和谐社会的优势，以满足老

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高品质的

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动养老

服务高质量发展，为老年人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

年尽绵薄之力。

信息宣传中心副主任孙

睿：《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民政

工作的重要论述》一书的出版

是全国民政系统的一件大事，

它标志着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取

得阶段性成果。作为一名民政

干部，将深耕细读，聚焦新时代

民政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

题，找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讲好民政故事、

传播民政声音、擦亮民政品牌，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安全、便

捷、高效的民政信息化服务，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满意度。

政策法规处一级主任科员

严梅琳：作为新时代的民政青

年，将把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论述作为工作责任和精神

追求，切实转化为提高政治素

养、增强能力本领的具体行动，

在推进民政法治建设的实践中

当先锋、做闯将，为全省民政事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据湖北省民政厅）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

重要论述，以及民政部组织编写

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民政工

作的重要论述》一书，深刻领会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要迅

速掀起学习热潮，把学习该书作

为主题党日的重要学习内容，开

展专题学习；要联系实际深学践

悟，把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关

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开展

“循迹溯源学思想促践行”相结

合，传承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给

浙江民政留下的宝贵理论、实践

和精神财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工作实绩。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关键环节

和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为全

省民政事业创新深化改革攻坚

开放提升不断注入新动能新活

力；要积极参与美丽中国建设，

培育壮大环境保护类的社会组

织，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积

极作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绿

色环保慈善活动，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志愿服务工作；要深化民政

领域改革创新，促进民政事业改

革发展，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加快打造民政领域改革

标志性成果。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

“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
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
年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走好党的

群众路线，与时俱进地把“枫桥经

验”坚持好、发展好，不断创新基

层治理理念、基层治理方法和基

层治理载体，加快推动社会治理

现代化；要持续推广村级议事协

商创新实验试点成果，促进村社

全面建立议事协商机制，激发群

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深

化社会组织党建引领，不断提升

社会组织党建覆盖和组织活力，

激励社会力量投身基层治理，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

体，提高治理现代化水平。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年世界互

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上的重

要致辞精神，以及数字减贫与公

益慈善论坛精神，在互联网发展

中切实做到保障和改善民生，让

人民群众更多地享受互联网发展

成果；要推动互联网与民政政务

服务深度融合，加强民政系统整

体联动和部门协同，进一步提升

民政政务服务水平，让企业、群众

和社会组织办事更方便、更快捷、

更有效率；要充分发挥慈善作用，

积极引导培育慈善组织发展，壮

大慈善主体力量，持续开展慈善

信息公开政策宣讲，不断加强慈

善数字化、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提

升慈善信息公开服务水平。

厅领导班子成员，厅机关各

局处室、厅属各单位主要负责

人，驻厅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参

加会议。 （据浙江省民政厅）


